國立金門大學 圖書館展覽空間使用要點

104年1月13日第2次圖書諮詢委員會會議通過
一、本校圖書館（以下簡稱本館）為善用圖書館空間，營造藝文氣息，提供本館展覽場所辦理藝文展覽活動，特訂定圖書館展覽空間使用要點。
二、申請資格：本校各單位、系所、校外藝術家或藝術團體之創作作品，均得向本館提出申請。

三、申請類別：申請展出之作品以平面類、立體類藝術創作為主，其他類型為輔，且尺寸規格可以配合展示空間者。

四、申請要件： 

   (一)請於使用日前30天提出申請(週一～週五，上午8時～下午17時)。

   (二)填寫展覽申請表(包含活動計畫書、作品清冊及作者介紹電子檔等資料)。資料不齊者，得不予受理。

五、申請案審查：

(一)各申請案經本館館務會議審查通過，始得展出。

(二)申請案通過審核後，由本館聯繫安排展出日期。本館通知後2週內未回覆者，1年內不得提出申請。
六、展期安排：每件申請案，展出時間最長以4週為原則，且需配合本館安排，本館保留活動取消及變更之權利，可視情況彈性調整展出時間，必要時得商請改期。

七、收費標準：

    (一)校內教職員工生申請，及本校邀請之展覽，不予收費。
    (二)校外申請者需繳保證金伍仟元，保證金於展覽結束無息退還。

八、展出者權利義務：
(一)展出者自行負責文宣品設計，須於展出2週前提供文宣品紙本或電子檔，由本館協助發送或張貼。文宣品中請務必註記以下項目：
    1.主辦單位、協辦單位。 
    2.展覽日期、時間及地點。 
    3.本校校徽。 
(二)如需辦理開幕茶會或相關活動，須事先與本館協調，費用由展出者負責。 
(三)展前佈置及展後拆除由展出者自行處理，本館視館內人力情形，協助維持展場秩序。

(四)展出藝術品之包裝、運送、保險由展出者自行負責。展出者應視展覽或活動性質自行投保產險及公共意外責任保險，以保障展覽品及參與活動人員生命、身體及公共安全。

(五)本館對展覽品不負任何保管責任，展出之相關財物、設備器材及資料，展出者應自行妥善保管，若於活動進行中發生任何故障、毀損，由展出者自行負責。

(六)展場佈置請於展出前2日完成，並於展覽結束後次2日內清理場地，並恢復原貌。 
(七)展覽期間不得有標價或任何商業行為。 
(八)本館除場地現有設備外，不另外提供設備，展出者於活動期間，不得破壞本場地現有之牆面及地面，並於活動結束後復原借用場地，若有毀損，應予賠償。

九、本館針對本校典藏之藝術品，得視作品數量及展場情形不定期展出。

十、本要點經圖書諮詢委員會議通過，並簽奉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
	國立金門大學圖書館 展覽空間使用申請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校內 □校外

	申請人

姓  名
	
	性 別
	
	出    生
	民國   年  月   日

	
	
	
	
	身分證字號
	

	聯絡方式　
	室內：

行動：

E-Mail：
	地址
	

	展覽

主題
	

	預計展出

日期
	自    年    月    日 至    年    月    日，計    日

	使用場地
	□圖書館閱覽室 □圖書館二樓大廳展覽櫃

□圖書館二樓走廊 □圖書館五樓李奇茂美術館 □其他           

	附件
	□活動計畫書 □作品清冊 □作者介紹 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

	審查結果：□通過，同意展出       件    □不通過，原因：           

	保證金
	□已繳交保證金伍仟元整(檢附存摺影本) 

	展覽期間
	自    年    月    日 至    年    月    日，計    日


本人同意依照  本館展覽空間使用要點辦理

此  致

國立金門大學圖書館

申請人：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

單位(個人/團體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展覽主題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作品清單-本次共申請    件。

	編號
	作品圖檔
	作品名稱
	創作年代

（西元）
	作品尺寸（cm）

(單件/整組)

長×寬×高
	件數
	展示方式
	審查
	備  註

	
	
	
	
	
	
	
	
	

	例
	[image: image1.jpg]



	加冠晉級
	2010
	27*21*21
	１
	■展臺

□掛牆

□落地
	□同意展出

  □不同意展出
	苗栗/李仁燿陶藝家

	1
	
	
	
	
	
	■展臺

□掛牆

□落地
	□同意展出

  □不同意展出
	

	2
	
	
	
	
	
	■展臺

□掛牆

□落地
	□同意展出

  □不同意展出
	

	3
	
	
	
	
	
	■展臺

□掛牆

□落地
	□同意展出

  □不同意展出
	

	4
	
	
	
	
	
	■展臺

□掛牆

□落地
	□同意展出

  □不同意展出
	

	5
	
	
	
	
	
	■展臺

□掛牆

□落地
	□同意展出

  □不同意展出
	

	6
	
	
	
	
	
	■展臺

□掛牆

□落地
	□同意展出

  □不同意展出
	

	7
	
	
	
	
	
	■展臺

□掛牆

□落地
	□同意展出

  □不同意展出
	


(表格可自行增加)

決議：本次審查結果，同意展出   件，不同意展出   件。
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     組長：                  館長：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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